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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 亮）2月21日至23日，由市
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全市导游人员培训班在商州区举
行，全市80多名导游员、讲解员参加了集中培训。

本次培训以专题授课与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邀请商洛革命老区暨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杨增强，国家高级导游员、国家文旅部师资库讲师刘
莉及自媒体运营、文化旅游营销等方面的专家，重点
围绕商洛历史文化、导游综合素养提升、文旅行业抖
音直播与短视频运营逻辑、文旅发展趋势及用户需
求变迁下的新导游思维等内容进行授课，既讲理论，
又有案例，每天晚上还就当日学习内容开展集中讨
论，让全体学员对商洛历史文化、职业形象与服务规
范、文明旅游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广大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干货满满，内容丰
富，学到了大量与导游工作紧密相关的专业知识，自
身业务素质得到了显著提升，将认真领悟所学知识，
磨炼本领，持续提高服务水平，助力全市文旅事业高
质量发展。

据了解，此次培训旨在提高全市旅游从业人员
的对客服务水平及专业技术能力，促进从业人员把
学到的新理念、新知识规范地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和一流的服务水平迎接各地游
客，树立良好的商洛文旅服务口碑。

全 市 导 游 人 员

培训班在商州举办

●陕西省洛南县灵口镇陈英锋的陕西省巡
游 出 租 车 驾 驶 员 资 质 证 丢 失 ，证 号 为
612522197904123517，声明作废。

●陕西省商南县富水镇吴延发的宅基证
丢失，原证号为商集建（1991）字第 108373 号，
声明作废。

●陕西省洛南县三要镇路新栓的房产证丢
失，证号为洛房权证城关镇字第 2000690 号，
房屋坐落于城关镇尤河桥福景苑小区一号楼三
单元七楼一号，面积为 98.35㎡，声明作废。

●青 铜 关 镇 白 树 村 扶 贫 互 助 资 金 协 会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 账 号 为
2708062701201000002273，开户行为陕西镇
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坪分理处，核
准号为 J8036000208701，声明作废。

●青铜关镇白树村扶贫互助资金协会的法
人私章（方怡）丢失，无防伪码，声明作废。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成慧）2 月
20 日，山阳县人民法院立案庭速裁团队
通过互联网“云平台”成功调解了一起
跨域立案劳务合同纠纷，被告在线履行
给付义务，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二原
告支付劳务费 1万元。

二 原 告 户 籍 所 在 地 为 安 康 市 某
县 ，2020 年 经 人 介 绍 在 被 告 张 某 承
包 的 工 程 中 从 事 外 墙 装 饰 干 挂 大 理
石 工 作 ，双 方 约 定 每 日 每 人 劳 务 报
酬 450 元。工程完工经结算，被告应
支 付 二 原 告 劳 务 工 资 1.4 万 多 元 。
因 资 金 紧 张 ，被 告 仅 给 二 原 告 出 具
欠 条 一 张 ，后 原 告 多 次 催 要 ，被 告 仅
支 付 4000 元 劳 务 费 ，剩 余 1 万 元 迟
迟 未 付 。 二 原 告 无 奈 之 下 遂 通 过 安
康 市 某 县 人 民 法 院“ 跨 域 立 案 ”系 统
向山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受理后，为最大限度保障农
民 工 合 法 权 益 ，将 双 方 矛 盾 最 小 化 ，
承 办 法 官 决 定 先 进 行 庭 前 调 解 。 考
虑到二原告在外地务工，被告亦在西
安某处承包工程，且双方当事人均表
示 不 便 亲 自 到 庭 ，本 着 便 民 原 则 ，承
办 法 官 组 织 双 方 当 事 人 通 过 在 线 平
台 ，进 行“ 云 调 解 ”。 经 过 协 商 ，双 方
快速达成一致调解协议，被告在线履
行 给 付 义 务 。 庭 后 双 方 当 事 人 均 对
这种线上跨域调解模式的便捷、高效
表示赞赏，更是对法官周全暖心的服
务表示衷心感谢。

﹃
云
调
解
﹄快
速
破
解
农
民
工
讨
薪
难
题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程
思凡）2 月 21 日，市人民检察院
召开全市检察长会议。会上，
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通报
2022 年度全市基层院检察工
作评估情况，为 2022 年度检察
评估先进基层院颁发奖牌，对
2023 年全市检察机关重点工
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全市检察机关要
以更大力度维护高水平安全，坚
决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
民安宁；以更大力度服务经济高
质量发展，全力优化提升法治化
营商环境，全力服务保障民企健
康发展和创新开放；以更大力度
保障人民高质量生活，服务乡村
振兴，依法助力稳就业保就业，
努力推进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以
更大力度推进社会高效能治理，
不断做优检察建议，认真落实少
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积极
参与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抓好
12309检察服务中心建设，积极
引领社会法治观念，主动服务反
腐败工作大局。同时，要打造过
硬检察队伍，全面落实司法责任
制，加强人员分类管理，确保不
同身份类别的人都有发展进步；
狠抓素能提升，以“关键少数”树
好标杆，以教育培训打实基础，
以科学管理规范引导，以基层
院建设夯实根基；狠抓作风转变，创建学习型、效能
型、创新型、健康型、落实型“五型”机关，注重以组织
推动形成勇于担当、重实干重实绩的导向和环境，大
力弘扬自觉践行“真抓实干、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
工作作风；要狠抓严管厚爱，扛稳抓牢管党治检主体
责任，狠抓“三个规定”“十个严禁”落实，抓好从优待
检措施落实，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以“他律”促“自
律”。

会议强调，全市检察干警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
不断提升政治能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检察工作
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思路、有力举措；要不断
提高法律监督质效，大力推进检察监督现代化，明确
监督重点，继续做优刑事检察、做强民事检察，深入做
实行政检察，大力做好公益诉讼检察；要凝聚监督合
力，以法律监督体系现代化凝聚监督合力，大力推进
数字检察，积极践行“溯源”履职，不断深化互动公开，
努力拓宽法律监督的力度、广度、深度；要扎实开展

“三有”争创，既要对标对表补弱固强，更要站位高远、
点面并进；要压责任强推进，
推行月末现场观摩会、项目
化管理等方式，检察长带头
压实争创责任，“一盘棋”整
体推进争创活动；要善总结
会宣传，注重经验总结，发掘
一批来自一线、有温度、接地
气能够代表商洛检察工作水
平和文化价值的先进典型，
不断扩大商洛检察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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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2 月 23 日，商南县试马镇举行“慈善幸福家园工程”推进会暨百鸡村募捐大会，拉开了全镇慈善基层组织建设的大
幕。当天，试马镇百鸡村慈善工作站挂牌成立，爱心企业及爱心人士踊跃捐款捐物，收到9.3万多元善款。

（本报通讯员 代绪刚 摄）

2022年，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长江禁捕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和
省“十年禁渔”有关要求，各级各部门依法打
击非法捕捞行为，开展联合执法行动111次，
查处涉渔违法案件155起，涉案人员171人，
行政处罚13.64万元，收取生态补偿资金2122
元。为切实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
现从查处的渔业案件中，选取10起予以公布。

1.李某使用禁用渔具在禁渔区、禁渔期
进行捕捞案

2022年4月21日16时10分，商洛市农业
综合执法支队商州大队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
商州区杨峪河镇上赵塬村河道（禁渔区）使用
可视设备进行捕鱼。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查看
后，发现当事人李某使用4.5米的可视鱼竿进
行捕捞活动，现场查获渔获物2.23公斤。当事
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
之规定，鉴于李某能够主动上交使用的禁用渔
具并且书面承诺今后不再非法捕捞和违规垂
钓，主动积极配合调查，缴纳水生生物资源修
复费223元用于生态修复，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商洛市农业
农村局对当事人作出没收渔获物2.23公斤，进
行无害化处理；罚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

2.郭某某使用禁用渔具在禁渔区、禁渔
期进行捕捞案

2022年6月21日10时20分，商洛市农
业综合执法支队商州大队执法人员在禁渔巡
查过程中，发现郭某某在商州区夜村镇李家
河滩丹江河道中（禁渔区）使用两支多钩海竿
进行非法捕捞活动，被当场查获，经执法人员
现场勘验，未发现渔获物。当事人郭某某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之规
定，鉴于当事人主动上交使用的禁用渔具，且
书面承诺今后不再非法捕捞和违规垂钓，主
动积极配合调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商洛市农业农村局对
当事人作出了罚款 2000元决定。

3.周某某违反禁渔区、禁渔期规定进行
捕捞案

2022年4月13日，丹凤县农业农村局执
法大队执法人员在沿河渔政巡查中发现，丹
凤县龙驹街办江湾村后川组村民周某某在龙
驹街办月日黄奇原对面梅山坡跟河里拉渔网，
河边装水的塑料袋内有一条重唇鱼（0.5公斤，

称重后放生），旁边放着 1个操网、1根鱼竿、
1个手抛网。当事人周某某承认自己违反关
于在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行为。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第三十条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渔业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丹凤县农业农村
局对当事人作出了没收捕捞工具刺网 1张，
手操捞网1个，鱼竿1根，没收渔获物予以放
生；罚款 2000元的行政处罚。

4.张某某、刘某使用禁用渔具捕捞案
2022年4月19日23时50分左右，丹凤

县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在竹林关大桑园路段
巡河时，发现有两人骑着摩托车，手上拿着鱼
叉正在行驶，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
份后，现场查获渔叉2柄、头灯1个、手电筒1
个，经执法人员询问初步查明当事人 2人在
洲河北对面龙嘴河里叉鱼。经查，当事人张
某某伙同刘某于2022年4月19日22时左右
到竹林关镇洲河北对面小地名为龙嘴河里，
两人各使用一柄渔叉，其中一柄有倒钩，另一
柄无倒钩进行叉鱼，叉到数条小鱼嫌鱼太小
后放到河内，后因该地鱼太小而打算换地重
新叉鱼时被执法人员查获。当事人使用的渔
叉又名为投射叉刺耙刺，属禁用渔具。当事
人使用禁用渔具捕捞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之规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丹
凤县农业农村局对当事人作出了没收鱼叉2
柄；罚款 2000元的行政处罚。

5.王某某、缑某、殷某某违反禁渔区、禁
渔期规定进行捕捞案

2022年 6月 8日 15时 3分，丹凤县农业
农村局执法人员在巡河时发现，当事人王某
某、缑某、殷某某3人正在棣华镇巩家湾大桥
南200米处河内下网网鱼。当事人王某某驾
驶车辆，由王某某提供渔网，于 15时当事人
3人一起到事发地使用一张粘网，南北向放置
在河道内网鱼，经丈量渔网长度 35米，宽度
1.5米，网目2厘米，没有渔获物。当事人在禁
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的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之规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丹
凤县农业农村局对当事人作出了没收捕捞工
具渔网1张；罚款5500元，其中王某某2000
元，缑某、殷某某2人分别1750元的行政处罚。

6.席某某、伍某某违反禁渔区、禁渔期规
定进行捕捞案

2022年 6月 15日 17时 20分，丹凤县农
业农村局执法人员接群众举报，称有人在孤
独岭河道内网鱼，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发现当
事人席某某手提一水桶和一张撒网，和一名
叫伍某某的当事人从河道由西向东行走，执
法人员现场出示执法证件依法进行检查，现
场勘验当事人使用 1张撒网，经丈量撒网网
目为 2厘米，高 2.9米，直径 5.3米；查获渔获
物 42条 1.9千克。当事人在禁渔区、禁渔期
进行捕捞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第三十条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且当事人
自愿缴纳增殖放流金 855元用于生态修复，
丹凤县农业农村局对当事人作出了没收捕捞
工具撒网1张，没收渔获物，进行无害化处理；
罚款 2000元的行政处罚。

7.刘某、魏某某使用电鱼方法进行捕捞案
2022年10月20日8时12分，商南县农

业农村局接到商南县公安局过风楼派出所电
话通报线索，当事人刘某、魏某某在丹江过风
楼河段内电鱼，已将当事人传唤至派出所。
接到线索通报后，商南县农业农村局立即安
排执法人员前往调查处理。经调查，当事人
刘某、魏某某于 10月 19日约 21时许在丹江
过风楼河段内各自用电渔机进行电鱼，被过
风楼派出所民警当场查获，执法人员对涉案
工具（电鱼机 2套）和渔获物（86条 7.8公斤）
进行了证据登记保存，对当事人进行询问，指
认了电鱼现场。该案件于11月22日移送商
南县公安局进行刑事立案，目前已对当事人
采取强制措施，正在侦查起诉。

8.刘某某、付某某在禁渔期、禁渔区内进
行捕捞案

2022年 9月 21日 17时 28分，商南县公
安局城关派出所接 110指令，当场查获当事
人刘某某、付某某正在商南县河天鹿酒店桥
下河道内网鱼，随即传唤至城关派出所进行
调查询问后，将该案线索及涉案物品移交商
南县农业农村局调查处理。9月 22日，商南
县农业农村局进行立案调查，执法人员对当
事人刘某某、付某某分别进行询问，制作《询
问笔录》，当事人对其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当
事人在禁渔期、禁渔区内进行捕捞，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
一款规定，结合《陕西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基准》，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取证，充
分认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商南县农业农村
局对当事人作出了没收渔网 1张、渔获物 48
条予以放生；罚款1800元，其中刘某某1000
元，付某某 800元的行政处罚。

9.李某某在禁渔期、禁渔区内使用禁用
渔具捕捞水产品案

2022年6月21日，镇安县农业执法大队
执法人员在柴坪镇余师村执法检查的途中发
现，当事人李某某在余师村委会向柴坪镇方
向1公里的河里用手撒网捕鱼，现场捕鱼4条，
执法人员现场放生。后来执法人员在李某某
家中冰箱里查出冰冻小鱼6袋，2公斤。当事
人在禁渔期、禁渔区内使用禁用渔具捕捞水
产品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
业法》第三十条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镇安县
农业农村局对当事人作出了没收手撒网1副，
没收渔获物 2 公斤，进行无害化处理；罚款
2000元的行政处罚。

10.杨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2022年6月13日15时许，杨某某在柞水

县乾佑河车家河段放置密眼“地笼”渔网进行
捕鱼，被柞水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当场抓
获，现场收缴“地笼”渔网4个，查获野生小鱼
25条。柞水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案件办结
后向柞水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22年10
月24日，柞水县人民检察院对柞水县公安局
移送的犯罪嫌疑人杨某某涉嫌非法捕捞水产
品罪一案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建议柞水县
农业农村局对杨某某进行行政处罚。2022年
11月7日柞水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将杨某
某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一案移送到柞水县
农业农村局。当事人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之
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
八条第一款之规定，结合《陕西省农业行政处
罚自由裁量基准》，鉴于当事人积极改错，在
执法过程中积极配合，认错态度诚恳，由于“地
笼”及渔获物已由柞水县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柞水县农业农村局对当事人作出了罚款6000
元的行政处罚。

商洛市2022年长江禁捕十大典型案例

（上接1版）
去年以来，全市查办涉渔违法违规案件

155 起，涉案人员 171 人，行政处罚 13.64 万
元，收取生态补偿金 2122 元，在“长江禁捕打
非断链”专项行动中，出动执法人员 1.3 万多
人次，检查电商销售平台 43 次，查处涉渔案
件 2 件，“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形
成共识。

修复生态 鸟鱼同乐已成寻常风景

依南秦河与丹江河南岸傍堤而建的两河
口城市运动公园,是一个集生态修复、水源涵
养、休闲健身于一体的主题公园。在这里可
近距离观赏丹江水景，阳光铺洒在水面上，不
时可以看到鸭子结伴游过,身后泛起阵阵波
纹，公园步道上三三两两的市民正散着步。

“河变清了，周边绿化也好了，人的心情
也舒畅了！”居住在附近的张阿姨谈起丹江的
变化赞不绝口。

长江“十年禁渔”以来，我市坚持管养结
合，定期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使我市水域
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水生动物较禁渔前
增加了 7 种。鱼类成群畅游，水鸟结对觅食，
黑鹳、中华秋沙鸭、鸳鸯等珍稀鸟类频频着陆

现身，水域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2022 年 7 月 8 日，“丹凤县发现桃花水

母”的消息一经播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桃花水母被誉为‘水中大熊猫’，是名副

其实的活化石，堪称‘水环境晴雨表’。”商洛
学院副教授、动物学博士王洋说：“在我市丹
江发现桃花水母，说明当地的水质和水生态
环境日益向好。”

长江“十年禁渔”以来，我市强化政策宣
传，不断提升市民禁捕的自觉性。通过报纸、
电视等传统媒体和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多形
式宣传禁捕政策以及禁渔新动态、新事例、新
成效，特别是典型案例，有力震慑了涉渔违法
行为。积极开展禁捕政策宣传进机关、进社
区、进市场、进学校、进乡村、进景区“六进”活
动，尤其是深入重点水域沿线镇村开展执法
宣传，提升社会认知，增进禁渔共识，形成了
人人支持“十年禁渔”的社会自觉。

立足资源 培育水产养殖活力

长江“十年禁渔”令发出后，我市抢抓机
遇，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水域生态
优势，大力发展水产养殖，走出了一条山青、
水美、鱼肥的生态发展之路。

在商南县十里坪镇，黑龙水产养殖专业
合作社池塘里，池水清澈，波光粼粼，一群群
体型健壮的鱼儿在水里追逐嬉戏。池塘岸边
的技术人员忙碌的巡塘、清洗鱼池、捕鱼喂
鱼。

前些年，张剑虹在铜川、山西等地煤矿务
工，挣得了人生第一桶金后，看到家乡商南县
十里坪镇的环境和气候优势，便萌生了养殖
冷水鱼的想法，在家乡创办了商南县黑龙水
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主要养殖品种为鲟鱼、三
文鱼等冷水鱼类。

“养殖用水水源引自黑龙潭及周边三股
优质山泉水，水温四季恒定，水量充足，水质
无污染。这样优质的水域条件非常适宜养殖
冷水鱼。”商南县黑龙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张剑虹介绍，2023 年元旦前后，合作社
累计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出口鲟鱼 30 多吨，
货值 90 万元。最近，国内市场鲟鱼需求量也
大增，估计今年收入在 500万元以上。

无独有偶,山阳县清泉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去年新建了 60 万尾的冷水鱼种苗繁育基
地，打通了育、养、销各环节，将冷水鱼产业持
续做大做强。

随着长江“十年禁渔”的推进，我市在渔

业稳产保供上做文章，不仅将冷水鱼纳入全
市九大农业全产业链重点发展，还相继出台
了《“十四五”秦岭冷泉渔业发展规划》《冷水
鱼全产业链建设实施方案》《大水面生态渔业
发展实施意见》和《冷水鱼质量控制规范》，促
进了水产养殖业的长足发展。

近年来，我市围绕建设全省冷水鱼产业
带和出口加工示范区目标定位，通过建立

“链长+链主+专班”工作机制，争取中央和
省上项目资金 1400 多万元、拉动民间投资
6000 多万元，全力打造了以商南黑龙水产
养殖专业合作社、商南格瑞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镇安鲤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代表
的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链横向拓展、纵向延
伸、迈向高端。

如今，一个个水产养殖场已成为我市保
障渔业供应，推动乡村振兴的“热产业”。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一都四区’建设目标，
不断强化细化措施，深入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持续优化水域生态环境。特别是深挖秦岭冷水
资源，在扩集群、提质效、促融合、强支撑、保安
全上下功夫，全力做特叫响秦岭冷泉渔业，努力
将青山绿水好颜值转化为金山银山好价值。”市
农业农村局局长闫亚军坚定地说。


